
 
 

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遴選要點修正 

總說明 

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九十六

年五月九日訂定，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二年十月二十五

日。本次為擴大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參選動機及提升參選意願，新增

分組遴選、調整參選資格，以提高不同行業別人員的獲獎機會;另增訂遴

選小組成員迴避原則，強化遴選公平性，爰修正本要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考量各產業間之資源差異，依行業別增訂遴選組別。（修正規定第三

點） 

二、為擴大參選動機及提升參選意願，修正參選條件。(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增訂遴選小組成員迴避原則。(修正規定第七點) 

四、增訂得撤銷參選資格之情形。（修正規定第八點） 

五、配合修正規定第三點新增遴選組別，修正表揚名額分配方式。（修正

規定第九點） 

  



 
 

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遴選要點修正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激勵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樹

立良好典範，以提升

業務執行成效，並落

實任職機構環境保護

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激勵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樹

立良好典範，以提升

業務執行成效，並落

實任職機構環境保護

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指依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規

定設置之下列現職人

員：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

責人員。 

（二）廢（污）水處理專

責人員。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 

（四）廢棄物清除、處

理專業技術人

員。 

（五）環境用藥製造業、

販賣業及病媒防

治業專業技術人

員。 

（六）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

員。 

（七）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人員。 

（八）健康風險評估專

責人員。 

二、本要點所稱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指

依環境保護相關法規

規定設置之下列現職

人員：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

責人員。 

（二）廢（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專業技術

管理人員。 

（四）廢棄物清除、處

理專業技術人

員。 

（五）環境用藥製造

業、販賣業及病

媒防治業專業

技術人員。 

（六）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

員。 

（七）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人員。 

（八）健康風險評估專

責人員。 

本點未修正。 



 
 

三、遴選組別： 

（一）科技業組：指從

事半導體、電腦

及周邊設備、光

電材料及元件、

電子零組件、通

訊器材、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等

製造業相關產

業。 

（二）非科技業組：指

科技業組以外之

其他產業。 

前項分組及其適用方

式，如有疑義，由本部

認定之。 

遴選小組得視各組之

事業規模、特性，議定

遴選基準或分級指

標。 

 一、本點新增。 

二、考量各產業間之資源

差異，依行業別區分

遴選組別，以平衡評

比條件，進而鼓勵各

界環境保護專責及技

術人員踴躍參與。 

四、參選資格：至遴選報名

截止日止，依法規設置

或登記於該機構為參

選類別之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連續滿

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

條件，且確實執行法規

賦予之職責而具有優

良事蹟者，得就其所設

置或登記之類別擇一

報名參選： 

（一）最近二年未曾獲

得本部模範環境

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獎項。 

（二）環境保護專責及

技術人員本人及

其任職機構，於

三、參選資格：至遴選報名

截止日止，依法規設置

或登記於該機構為參

選類別之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連續滿

二年以上，並符合下列

條件，且確實執行法規

賦予之職責而有具有

優良事蹟者，得就其所

設置或登記之類別擇

一報名參選： 

（一）最近三年內未曾

獲得同一類別

獎項。 

（二）環境保護專責及

技術人員本人

及其任職機構，

於遴選年度前

一、點次變更。 

二、為擴大參選動機及提

升參選意願，爰修正

參選條件，且考量部

分裁罰情形非屬該類

別環境保護專責及技

術人員職責所能控

管，爰於第二款新增

但書規定排除違規處

分之限制，使制度更

為公平合理。 

 



 
 

遴選年度前一年

至遴選報名截止

日，無違反環保

法規而受處分。

但違規行為不可

歸責於該環境保

護專責及技術人

員之事由者，不

在此限。 

一年至遴選期

間內，無違反環

保法規而受處

分。 

五、報名方式：於本部指定

報名期間內，由環境保

護專責及技術人員任

職機構檢具報名表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國家

環境研究院報名參選，

或由任職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環

境保護機關轉送國家

環境研究院參選。 

四、報名方式：於本部指定

報名期間內，由環境保

護專責及技術人員任

職機構檢具報名表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國家

環境研究院報名參選，

或由任職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環

境保護局轉送國家環

境研究院參選。 

點次變更及酌修文字。 

六、遴選程序分為初選及

複選二階段辦理，其

規定如下： 

（一）初選：於報名截

止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由國家環

境研究院進行資

格審查，並邀請

專家、學者及有

關機關人員組成

遴選小組議定評

分方式及程序，

進行初選。 

（二）複選：於初選作

業結束後四個月

內完成；通過初

選人員，由遴選

小組擇優及選派

代表進行實地查

五、分初選、複選二階段辦

理，其規定如下，並由

國家環境研究院陳報

部長核定遴選結果： 

（一）初選：於報名截

止日起二個月

內完成；由國家

環境研究院進

行資格審查，並

邀請專家、學者

及有關機關人

員組成遴選小

組議定評分方

式及程序，進行

初選。 

（二）複選：於初選作

業結束後三個

月內完成；遴選

小組得選派代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遴選程序作業期

程，爰修正第一項初

選及複選辦理時間，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明確遴選程序，將

現行第一項前段及第

二款後段規定移列至

第二項。 



 
 

證，並由通過初

選人員親自簡報

及說明。 

複選結果由遴選小組

召開會議評定，並由國

家環境研究院陳報部

長核定遴選結果。 

表擇優進行實

地查證，並得邀

請通過初選人

員親自說明，複

選結果由遴選

小組召開會議

評定。 

七、遴選小組成員辦理遴

選作業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四親

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為事件之

當事人時。 

（二）其他與參選者

有利害關係。 

 一、本點新增。 

二、為強化遴選公平性，

訂定遴選小組成員迴

避原則。 

八、參選者或其任職機構

於遴選期間至頒獎

前，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本部得撤銷其參

選資格： 

（一）發生重大危害

環境或引起社

會廣泛關注之

環保相關負面

事件。 

（二）違反環保法規

而受處分。但

違規行為不可

歸責於該環境

保護專責及技

術人員之事由

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文件及其

 一、本點新增。 

二、參選者或其任職機構

於遴選期間至頒獎

前，本部得撤銷其參

選資格之情形。 

 



 
 

所載內容，有

虛偽不實或與

事實不符之情

事。  

九、全國模範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表揚名

額每屆以十名為原

則，依第二點所列類

別及第三點所定組別

分別遴選；同類別、同

組別之獲獎人數，以

不逾當年度總獲獎人

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前項所定表揚名額，

遴選小組得依各類別

及組別實際報名人數

及實績予以調整；各

組別如有未用名額，

得經遴選小組審議，

流用至其他組別。 

經遴選小組認定特定

類別之環境保護專責

及技術人員未達評分

標準者，得從缺之。 

獲選為模範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累積

達三次者，頒發榮譽

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

技術人員獎座，並得

予列入遴選小組成

員。 

六、全國模範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表揚名

額每年以十名為原

則，依第二點所定類

別分別遴選；同類別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之表揚，以不逾

五名為原則。經遴選

小組認定特定類別之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未達評分標準

者，得從缺之。 

獲選為模範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累積

達三次者，頒發榮譽

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

技術人員獎座，爾後

並得予列入前點第一

款遴選小組成員。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三點

新增遴選組別，爰修

正第一項表揚名額分

配方式，以兼顧獲獎

者分布之均衡性。 

三、遴選小組得適度調整

獲獎名額，使評選機

制更具合理性與彈

性，爰增訂第二項。 

四、現行規定第一項後段

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三

項。 

五、現行規定第二項移列

至修正規定第四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十、本部得以頒發紀念獎

座及獎品，並編製優

良事蹟實錄或邀請傳

播媒體報導等方式公

開表揚全國模範環境

保護專責及技術人

員。 

七、本部得以頒發紀念獎

座及獎品、並印製優

良事蹟實錄或邀請傳

播媒體報導等方式公

開表揚全國模範環境

保護專責及技術人

員。 

一、點次變更。 

二、為配合無紙化趨勢，

採多元方式呈現優良

事蹟，不侷限於傳統

印刷，爰酌修文字。 



 
 

十一、獲表揚之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報

名資料有虛偽不實

或於參選年度有重

大環保違規之情事

者，本部得撤銷或

廢止獲獎資格。 

八、獲表揚之專責及技術

人員報名資料有虛偽

不實或於參選年度有

重大環保違規之情事

者，撤銷或廢止獲獎

資格。 

點次變更及酌修文字。 

十二、遴選幕僚作業由國

家環境研究院辦

理，並得委託機關

（構）或民間團體

辦理。 

九、遴選幕僚作業由國家

環境研究院辦理，並

得委託機關（構）或民

間團體辦理。 

點次變更。 

十三、模範環境保護專責

及技術人員獲獎者

任職機構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環

境保護機關，對於

配合執行本要點有

功人員，得依權責

酌予適當獎勵。 

十、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

技術人員獲獎者任職

機構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環境保護

局，對於配合執行本

要點有功人員，得依

權責酌予適當獎勵。 

點次變更及酌修文字。 

十四、因天然災害、重大事

故或其他急迫之情

事，國家環境研究院

得調整報名及遴選

方式。 

十一、因天然災害、重大事

故或其他急迫之情

事，國家環境研究院

得調整報名及遴選

方式。 

點次變更。 

 


